
恒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制度 

（2018 年 3 月）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恒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公

司治理，提高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自律意识，完善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培训体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实施

细则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范围包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

表以及公司主要行政管理人员、各控股子公司主要管理人员等。 

第三条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必须接受中国证监会组

织的持续教育培训，并取得培训合格证书。 

第四条 公司董事会为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领导部门，具

体由董事会秘书领导下的证券部负责。 

第二章 培训内容和要求 

第五条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培训内容主要包括国内外资本市场基本状况、上

市公司信息披露基本要求、公司治理的基本原则、董事长和总经理的基本权利、

义务和法律责任以及境内外证券市场融资和并购等最新政策法规。培训要求为系

统了解证券法律法规内容，熟悉证券市场知识，强化规范运作意识。 

第六条  公司董事（独立董事除外）、监事培训内容主要包括上市公司运作法

律框架、上市公司董事、监事的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基本

要求、公司治理的基本原则、以及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收购兼并、再融资政策。

培训要求为强化行为规范，树立为投资者服务的理念。 

第七条 公司独立董事培训内容主要包括境内外证券市场最新法律法规及政

策、最新会计准则以及上市公司运作的法律框架，独立董事的权利、义务和法律

责任。培训要求为系统了解证券法律法规内容，熟悉证券市场知识，切实履行职



责。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必须参加任职资格培训和后续培训并获得资格证书才能

上岗。 

第八条 公司财务总监培训内容主要包括上市公司运作法律框架，最新会计准

则，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收购兼并、再融资政策，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

编报规则。培训要求为提高业务水平，树立风险意识和规范运作意识。  

第九条 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培训内容主要包括上市公司运作法律

框架，董事会秘书的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规范以及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的实务操作，上市公司再融资和并购重组政策，上市公司业务创新的

实施规则与操作要点。培训要求为提高执业水准，强化勤勉尽责、规范运作的意

识。 

第十条 公司主要行政管理人员、各控股子公司主要管理人员培训内容主要包

括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基本要求、公司治理的基本原则、上市公司关联交易规定、

内幕信息管理及内幕交易防范等最新政策法规。培训要求为提高业务水平，强化

规范运作的意识，增强公司重大信息及时上报、保密意识。 

             第三章 培训形式 

第十一条 培训包括外部培训和内部自主培训。外部培训主要指中国证监会及

福建证监局、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组织实施的培训；内部自主培训主要是公司不定

期组织的，由董事会秘书、保荐机构或其他相关人员的培训，形式包括但不限于

集中学习、自学、讨论交流等。 

第十二条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积极参加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

构、深圳证券交易所组织的培训，培训机构有颁发证书的应取得培训合格证书。 

董事长、总经理任职 1年内至少参加一次培训，每次不少于 6学时； 

董事、监事任职 1年内至少参加一次培训，每次不少于 16 学时；  

公司独立董事任职 2年内至少参加一次后续培训，每次不少于 30学时； 

财务总监在任职 1年内至少参加一次岗位培训，每次不少于 16学时； 

公司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任职期间每两年至少参加一次深圳证券交易

所举办的董事会秘书后续培训，培训时间每次不少于 24学时。 

第十三条 公司自主培训可以抵免监管部门要求参训董事、监事相应学时的集

中培训，但可抵免学时每年不超过 8个学时。 



第四章 培训的组织与管理 

第十四条 公司证券部负责关注和收集深圳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监管部门的培

训信息并及时向董事会秘书报告，董事会秘书根据本年度高级管理人员培训计划

并结合具体情况，确定参训人员及相关事宜。公司证券部负责以电话、邮件等形

式通知相关人员，并根据有关要求，做好联络、协调、报名等组织工作。 

第十五条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参加相关外部培训后，须将培训

结果及时告知公司证券部，并将培训取得的资格证书或结业证书（如有）复印件

提交公司证券部存档。 

第十六条 证券部负责建立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培训档案，记录公司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参加证券监管部门组织培训的情况。 

第十七条 证券部应及时收集证券监管部门最新颁布的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制定的有关基础性、全局性制度，并以内部信息传递方式发送给公司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主要行政管理人员及控股子公司主要管理人员，组织集中

学习或自学。 

第十八条 公司对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相关人员培训情况进行考

核监督，并将参训人员参加培训情况纳入公司业绩考核指标体系。 

第十九条 公司应在每年年初对上年度的培训工作进行总结，同时制定当年的

公司内部自主培训计划。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条 本制度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修改时亦同。 

第二十一条 本制度未尽事宜，按《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

《上市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培训实施细则》、《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培训实施细

则》、《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培训实施细则》、《上市公司财务总监培训实施细则》、

《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培训实施细则》及其它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二条 本制度由公司董事会负责解释。 

 

恒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3月 16日 


